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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重大资产出售预案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11月18日，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管理二部出具的《关于对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

函》（上证公函【2021】2899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现将《问询函》全文公告如下：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

经审阅你公司披露的《重大资产出售预案》（以下简称预案），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

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解释。

1、预案披露，公司拟以现金方式出售位于泉州市台商投资区东园镇阳光村厂区内的

土地及地上建筑物（以下简称置出资产或厂区）。 公司主营业务为运动鞋服的设计、研发、

生产和销售。 请公司补充披露：（1）目前厂区的使用情况，包括不限于人员、固定资产使用

情况等，后续公司对厂区现有人员及其他固定资产的处置安排；（2）本次交易的具体付款

安排；（3）结合公司经营计划，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收到出售款项后的具体安排，是

否有利于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2、预案披露，本次交易对方为盛时（泉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时投资），成立

于2021年10月27日，为盛时投资相关股东专为本次交易设立的法人主体。 公开信息显示，

交易对方持股10%的股东盛润（泉州）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润投资）成立于2021年

10月21日。 请公司补充披露：（1）盛润投资是否专为本次交易设立，是否以持有标的公司

为目的。 如是，请穿透披露最终出资人，包括最终出资的自然人和非专设法人；（2）盛时投

资及其出资人是否与公司、控股股东、第二大股东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3）说

明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3、预案显示，截止2021年9月30日，置出资产中的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评估值1.76

亿元，评估增值率为-2.29%。根据评估报告，房屋建筑物主要为惠南生产区厂房、车间及物

流仓库，均为2010年底建成，账面原值共计2.95亿元，截止2021年9月30日，相关资产账面

净值仅1.8亿元。 同时，本次房屋建筑物采用重置成本法评估，评估价值为重新购置全新状

态下的被评估资产所需的全部重置成本乘以成新率， 根据评估报告， 相关资产成新率为

62%-65%。 此外，本次交易中对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物的评估分别仅采用一种评估方

法。 请公司：（1）结合生产区厂房、车间及物流仓库资产的账面原值、已使用和预计使用年

限、减值及折旧等情况，说明相关资产账面净值的计量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2）结

合房屋建筑物类固定资产成新率等关键评估参数的计算过程，说明相关资产评估及定价是

否符合公允；（3）分别说明对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建筑物评估方法选择的原因及合理性，是

否符合重组办法等相关规定。 请评估师和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4、预案披露，部分置出资产已押给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江分行。 请公司补充披

露：（1）本次交易是否已将抵押事实充分考虑，后续如何解决相关资产抵押问题，以确保

本次交易顺利完成；（2）相关资产是否存在其他抵押、对外担保的情况。 请财务顾问发表

意见。

5、根据前期公告，2021年8月31日，公司公告全资子公司贵人鸟（厦门）有限公司将持

有的翔安商务大厦的部分闲置物业按不低于评估价的市场价格出售给自然人王玉治，预计

转让成交价格为人民币3,584万元。公司本次拟厂区，交易价格确定为2.1亿元。根据《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前简称《重组办法》）第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在12个月

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 公司请公

司补充披露：（1）请结合《重组办法》，本次重大资产出售金额是否与前次资产出售事项

累计计算；（2）详细说明前次转让资产评估作价的合理性，资产评估的具体方法及定价是

否公允；（3）补充披露前次资产出售的交易进展；（4）未来十二个月内，公司是否存在其

他同类资产出售的打算。 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

6、根据前期公告，2021年7月2日，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黑龙江泰富金谷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为重整投资人，成为公司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20.36%。 同日，公司公告完成全资

子公司上海米程莱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米程莱）的注册登记手续，主营业务为食品经

营；粮食收购。 2021年7月14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优化调整公司经营模式的议

案》，同意将公司运动鞋产品的生产模式优化调整为外协加工采购模式。 2021年8月25日，

公司董事会通过分别向泉州荣顺鞋业有限公司、泉州晋仟鞋业有限公司出租部分厂房（含

生产设备）、配套宿舍楼。 2021年8月30日，公司董事会通过转让翔安商务大厦的部分闲置

物业。 公司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成立米程莱是否与第二大股东有关，补充披露米程

莱目前营业收入情况；（2）结合公司前期相关安排，说明公司未来12月的经营安排；（3）

核实并披露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 在5个交易日内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部，并

对重大资产出售预案做相应修改。 ”

公司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贵人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9日

信息披露

2021/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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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塑股份” 、“发行人” 或“公司” ） 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38,599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1]3335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

或“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信证券” ）（国元证券、中信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8,599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7,02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

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1,579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30%。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3.94元/股。根据《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

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2,611.86倍，高于150倍，发行

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3,859.9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4,739.1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回拨后本次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11486780%。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缴款、弃购股份处理及发行中止等环节，主要内容

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2021年11月19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

股认购资金。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多只

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

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1年11月1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

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4、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

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于2021年11月18日（T+1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

号抽签。 摇号抽签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

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3” 位数 256

末“4” 位数 5127

末“5” 位数 08188,33188,58188,83188

末“6” 位数 144848,269848,394848,519848,644848,769848,894848,019848

末“7” 位数 0971913,2971913,4971913,6971913,8971913,9503939

末“8” 位数 72362137,92362137,52362137,32362137,12362137,26682067,76682067

末“9” 位数 210277341,251049540

凡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

码。 中签号码共有347,391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1,000股“华塑股份” A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的要求，联席主承销商对参

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

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联席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1年11月17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

告》披露的3,019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4,365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有8家网下投资者

管理的26个配售对象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

个配售对象进行了网下申购，但属于中国证券业协会于2021年11月15日发布的《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限制名单公告（2021年第6号）》中暂停资格的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

象，联席主承销商不予配售本次网下发行的股票。剩余3,011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4,338个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11,460,600万股。

未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网下申购的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

拟申购价格

（元/股）

初步询价

时拟申购

数量（万

股）

1 王顺静 王顺静 3.94 800

2 廖强 廖强 3.94 800

3 成都社润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社润成长基金 3.94 800

4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养老稳增1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 3.94 800

5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市肆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养老投资组合 3.94 800

6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叁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养老投资组合 3.94 800

7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黑龙江省拾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组合 3.94 800

8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省陆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组合 3.94 800

9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柒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组合 3.94 800

10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省肆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组合 3.94 800

11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壹拾壹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组合 3.94 800

12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新华人

寿新华养老组合

3.94 800

13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省叁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组合 3.94 800

14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市壹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组合 3.94 800

15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省拾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组合 3.94 800

16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养老通江稳增2号混合型养老金产品 3.94 800

17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3.94 800

18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自治区柒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组合 3.94 800

19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贰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组合 3.94 800

20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山西省柒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组合 3.94 800

21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新华养老通海稳进1号股票型养老金产品 3.94 800

22 新华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肆号职业年金计划新华组合 3.94 800

23 江西昌九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昌九集团有限公司 3.94 800

24 周晓南 周晓南 3.94 800

25 李德敏 李德敏 3.94 800

26 张滔 张滔 3.94 800

暂停资格的网下投资者或配售对象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询价时

拟申购价格

（元/股）

初步询价

时拟申购

数量（万

股）

1 上海孝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孝庸资产-招享股票中性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3.94 800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对网

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售股数只取计算结果的整数部分，不足一股的零股累积后

共计5,677股由联席主承销商配售给A类投资者，按获配数量由高至低排列配售对象（获

配股数相同则按网下平台申报时间先后排序），零股以每1股为一个单位依次配售。 如无A

类投资者，则配售给B类投资者，以此类推。

各类型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投资者类

别

有效申购股数（万股）

占总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配售比例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A类 3,211,400 28.02% 19,314,220 0.06014268% 50.04%

B类 2,199,200 19.19% 6,443,656 0.02930000% 16.69%

C类 6,050,000 52.79% 12,841,124 0.02122500% 33.27%

总计 11,460,600 100.00% 38,599,000 - 100.00%

注：各加数之和与合计数在尾数上如存在差异是由计算过程中四舍五入造成的。

A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B类，B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C类， 同类投资者的

配售比例相同；向A类、B类投资者优先配售的比例分别不低于预先安排的50%、10%。初步

配售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原则。 各配售对象获配

情况详见“附表一：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 。

三、联席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

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551-62207156、62207157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2、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010-60838936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安徽华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9日

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雅创电子” 、“发行人” 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1年11月2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家

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

址www.stcn.com和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所属网页二维码：

巨潮资讯网 ，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雅创电子

（二）股票代码：301099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0,000,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20,000,000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

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

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21.99元/股， 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

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21.4400元/股，超过幅度为2.57%；根据中

国证监会 《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修订）， 雅创电子所属行业为

“F51�批发业” 。截至2021年11月2日（T-4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

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17.55倍，本次发行市盈率为31.81倍，高于中

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 存在未来发行人股

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本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

规模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

况、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

决策。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发行人：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上海市闵行区春光路99弄62号2-3楼及402-405室

联系人：樊晓磊

电话：021-51866509

传真：021-60833568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及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孙婕、郑文英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199弄证大五道口广场一号楼15层

电话：021-60933128

传真：021-60936933

上海雅创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9日

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力风电”、“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

５４

，

３４８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

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３１０２

号）。 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或“华泰联合证券”）发行人股票简称为“海力风电”，股票代码为

“

３０１１５５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为

６０．６６

元

／

股，发行数量

为

５４

，

３４８

，

０００

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

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

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

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

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

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与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２７１．７４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 “网下发

行”）、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

，

８８５．９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７１．５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４８．９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的

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５

，

４３４．８０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４０６．３５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

节，将

１０

，

８７０

，

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９８．９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１．５０％

，网上最终发

行数量为

２

，

６３５．９０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４８．５０％

。 回

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０２４４０９％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４

，

９３９．７１

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本次战略投资者缴款情况，以及深交所和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

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

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保险资金报价中

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其他投资者的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

定向配售。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６

，

２６３

，

６９６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５９３

，

１５５

，

７９９．３６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９５

，

３０４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５

，

７８１

，

１４０．６４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７

，

９８６

，

７１９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

，

６９７

，

６７４

，

３７４．５４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２

，

２８１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３８

，

３６５．４６

网下投资者未成功缴款的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初步配

售股数

（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

款金额

（元）

实际配售

股数（股）

放弃认购

股数（股）

１

琅润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

琅润资本管理有限

公司

－

琅润资本主

基金有限公司

２

，

２８１ １３８

，

３６５．４６ ０ ０ ２

，

２８１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

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

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

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为

２７

，

９８６

，

７１９

股，其中网下比例

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２

，

８００

，

６７７

股， 约占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股份数量的

１０．００７２％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

２

，

２８１

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其中

２２９

股的限售期为

６

个月，约占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的

１０．０３９５％

。 本次发行中

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２

，

８００

，

９０６

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０７２％

，

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５．１５３７％

。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９７

，

５８５

股，包销金额为

５

，

９１９

，

５０６．１０

元，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股份数量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比例为

０．１８％

。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

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９６６５７１

联系邮箱：

ｈｔｌｈｅｃｍ＠ｈｔｓｃ．ｃｏｍ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１８

号保利广场

Ｅ

栋

２０

层

发行人：江苏海力风电设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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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新光圆成” ）于今日收到了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的执行裁定书（【2021】浙07执59号、59号之五）。 现将相关情况披露如下：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及案件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25）。 原告上海宝

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宝镁” ） 与被告新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光集

团” ）、新光圆成等的企业借贷纠纷案，请求判令各被告偿还其借款本金共计36,445万元及利息。

公司于2020年10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80），公司收

到了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书（【2019】浙07民初269号、282号），对此案件进行判决。

公司于2021年1月18日披露了《关于收到债务豁免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07），公司收到

了上海宝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发来的债务豁免函， 同意新光圆成仅需承担判决本金部分9,000万元的

赔偿责任。

公司于2021年3月19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未履行内部审批决策程序对外担保、资金占用等事项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26），公司收到（2021）浙07执59、60号执行通知书，法院作出的（2019）

浙07民初269、282号民事判决书已生效，责令公司履行相关义务。

公司于2021年6月25日披露了 《关于签署债务和解协议及收到债务豁免函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64）。 公司与上海宝镁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签订了和解协议。

公司于2021年11月18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12）。 公司收

到法院（2021）浙07执59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裁定续行冻结公司持有的部分子公司股权。

二、进展情况

1、（2021）浙07执59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冻结被执行人新光圆成持有的马鞍山方圆精密机械

有限公司100%股权、马鞍山方圆动力科技有限公司67%股权。 冻结期限为三年，从2021年4月13日至

2024年4月12日止。

2、（2021）浙07执59号之五执行裁定书裁定如下：终结法院（2021）浙07执59号案本次执行程序。

三、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本次披露的诉讼外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

讼、仲裁事项。 公司连续十二个月未达到重大诉讼披露标准的其他诉讼涉案总金额为1,203.24万元。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股权被冻结事项暂时不会直接影响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也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但

存在冻结股权被司法拍卖偿还债务的可能。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0396� � �证券简称：金山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4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1月1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26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72,462,8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24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部分股东、董事通过腾讯会议方式视频参与本次股东大会。

董事长李延群因公未能参加本次会议，委托公司董事李瑞光主持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

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8人，董事李延群、王凤峨、李海峰、李西金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会主席赵文田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李瑞光出席会议，副总经理、总法律顾问刘维成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非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5,492,520 99.9827 52,500 0.0171 100 0.0002

关联股东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和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2、议案名称：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5,492,520 99.9827 52,500 0.0171 100 0.0002

关联股东华电金山能源有限公司和华电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3、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子公司风电项目改造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72,410,217 99.9939 52,500 0.0060 100 0.00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非日常关联交易

的议案

17,329,638 99.6973 52,500 0.3020 100 0.0007

2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

17,329,638 99.6973 52,500 0.3020 100 0.0007

3

关于控股子公司风电

项目改造的议案

17,329,638 99.6973 52,500 0.3020 100 0.0007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代表10名股东，代表股份872,462,8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9.2421％。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授权共4人，代表4名股东，代表股份数量

871,214,7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9.1574％；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6人，代表

股份1,248,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

律师：侯迪、胡佳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

事项，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诚同达（沈阳）律师事务所关于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1月19日

证券代码：603979� � � � � � � �证券简称：金诚信 公告编号：2021-095

证券代码：113615� � � � � � � �证券简称：金诚转债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及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金诚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诚信集团” ）直接持有公司股份共计242,519,04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0.83%，其中已累计质押（含

本次）100,171,68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86%，占其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41.30%。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

股数（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金诚信集团 是

8,500,

000

否 否 2021/11/17 2022/10/27

南京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

分行

3.50% 1.43%

自身

经营

合计 -

8,500,

000

否 否 - - - 3.50% 1.43% -

金诚信集团近日因融资担保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850万股质押给南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相关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毕，本次股份质押

的具体情况如下：

说明：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金诚转债”已进入转股期，本公告中涉及的总股本数量均以截至2021

年9月30日的总股本数593,964,099股为计算基础。

2、本次被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本次股份解除质押的情况

2021年11月17日，金诚信集团将其因融资担保于2020年12月质押给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

行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300万股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关于该部分股份的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与2020

年12月23日发布的 《金诚信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90）。 此次股份解除质押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金诚信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股） 13,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5.3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2.19%

解质（解冻）时间 2021年11月17日

持股数量（股） 242,519,049

持股比例 40.83%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100,171,684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1.30%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6.86%

金诚信集团本次解除质押的股份，将根据其未来资金需求情况确定是否进行质押。公司及控股股东

将根据相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控股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1、截至本公告日，控股股东金诚信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鹰潭金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

潭金诚” ）、鹰潭金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鹰潭金信” ）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

所持

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限售

股份

数量

未质

押股

份中

冻结

股份

数量

金诚信集团 242,519,049 40.83% 104,671,684 100,171,684 41.30 16.86 0 0 0 0

鹰潭金诚 13,403,481 2.26% 7,830,000 7,830,000 58.42 1.32 0 0 0 0

鹰潭金信 12,580,930 2.12% 7,230,000 7,230,000 57.47 1.22 0 0 0 0

合计 268,503,460 45.21% 119,731,684 115,231,684 42.92 19.40 0 0 0 0

2、金诚信集团未来半年内到期的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23,896,569股，该部分股份占金诚信集团直

接持股总数的9.85%、占公司总股本的4.02%，融资余额100,000,000元；除此之外，金诚信集团将在未

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数为59,275,115股，占其直接持股总数的24.44%、占公司总股本的9.98%，融

资余额370,000,000元。金诚信集团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所得及

投资分红等。

3、金诚信集团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

4、控股股东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金诚信集团资信状况良好，质押事项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股份质押期间内，如出现平仓风险，金诚信

集团将采取包括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

特此公告。

金诚信矿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88233� � � � � � � �证券简称：神工股份 公告编号：2021-049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5%

以上股东减持达到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的情况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从11.15%减少至10.00%。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工股份” 或“公司” ）于2021年11月18日收到公司股

东北京航天科工军民融合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航天科工创投” ）发来

的《关于减持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告知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北京航天科工军民融合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安宁庄西路9号院2号楼1层01-16号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11月15日-2021年11月18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

集中竞价交易

2021年11月15日-2021

年11月18日

人民币普通股 700,000 0.44%

大宗交易

2021年11月15日-2021

年11月18日

人民币普通股 1,135,000 0.71%

合计 1,835,000 1.15%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转让

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上海

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表格中减持比例取2位小数，为四舍五入后的结果。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航天科工创投

合计持有股份 17,841,705 11.15% 16,006,705 10.00%

其中：无限售条件

股份

17,841,705 11.15% 16,006,705 10.00%

备注：

1、以上所有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所致。

2、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

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三、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减持计划。 按照公司于2021年08月24日披露的《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1-038）：“航天科工创拟通过集中竞价及大

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合计不超过21,941,705股，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3.71%，其中：（1）拟通过集

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30日内减持

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00%；（2）拟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3个交易日之

后的6个月内进行，且任意连续30日内减持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00%。 减持价格按市场价格确

定。 若减持期间公司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减持股份数将进行相应

调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5%以上的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

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3、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份减持，不涉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锦州神工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1月19日


